
网站维护服务合同

甲 方 陝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珲委员会

乙 方 陕西省信息有限公司

签订曰期



甲方：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方：陕西省信息有限公司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甲乙双方就甲方网站和微信公 

众平台维护等事宜，经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供遵守。

第一条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甲方委托乙方管理甲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维护服务。

一、 服务对象

乙方的服务对象为甲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

二、 服务项目及要求

甲方委托乙方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管理甲方网站网站和微信公 

众平台服务，具体如下：

1、 根据甲方修改意见和要求，乙方对甲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页 

面进行微调，做好甲方网站主页和子页面曰常栏目的开设、调整，修 

改网站页面错误文字图片和程序，保证甲方网站的正常运行。

2、 根据甲方修改意见和要求，乙方应科学合理设计、处理甲方 

网站主页和子页面图片，做好图片水印添加、音频视频格式转码及上 

传，以及甲方网站主页飘窗、新增横幅设计制作和链接添加。

3、 乙方应加强运营维护人员的安全审查、业务培训，提升运营 

维护甲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的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弱口令”等不 

安全问题，切实关闭远程维护端口。

4、 全年对省监狱管理局网站IPv6 进行相关链接问题的检测，包 

括不合格链接及整改服务，每季度进行检测一次，全年一共四次。



第二条履行期限

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运维服务期限为2025年 1月 1 日至2025年 

1 2月 3 1日，IPv6 检测及整改服务期限为2026年 1 月 1 日至2026年 

12月 3 1日.

第三条合同金额和付款方式

1、 合同总金额为41000元（大写：肆万壹仟元整）。本合同价款 

为含税固定价款，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完成本合同约定事项应承担的 

维护费、人工费、税费等全部费用，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因任何因素 

而调增。

费用分项为：网站年度维护费用17000元/年、微信公共平台年 

度维护4000元/年，IPv6 检测及整改服务费20000元/年^

2、 付款方式：转账乙方账号为：

户名：陕西省信息有限公司

账号：91610000220564932F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莲湖路支行

本合同生效，且乙方向甲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和甲方要求的有效 

发票后，甲方在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合同约定费用人民币 

41000元（大写：肆万壹仟元整）。

第四条保密

具体内容见附件2 (网站维护保密协议）。

第五条违约责任

1、因乙方未履行合同约定责任，导致甲方网站或公众号被关闭



的，或严重影响甲方形象的，乙方应在一个月内全额遐还维护费用 

(17000元），并支付维护费用（17000元）的 50%作为赔偿金。

3、乙方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或未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维护服务， 

则乙方每次应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乙方违约次数达到3 次， 

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在一个月内全额退还维护费用， 

并支付维护费用的50%作为赔偿金。

第六条解决争议方式

凡是因执行合同或与合同有关事项所发生的争执，双方以友好协 

商的原则妥善解决。若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七条免责条款

1、因通信部门技术或政策调整等引起的事件，或由于Interont 

上通路的阻塞造成甲方空间访问速度下降，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 

的服务中断，不属于乙方违约，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但乙方进行服务器配置、维护前，应提前通知甲方。

3、 甲方应配合乙方进行甲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维护，及时提 

供所需的文字图片资料，因资料提供不及时、不全面，造成损失的， 

乙方概不负责。

4、 甲方违反国家有关部门规定，造成网站或微信公众平台关闭， 

乙方概不负责。

第八条其他事项

1、对网站现有栏目和现有主页版面调整，触及网站框架的费用



另行协商，网站改版不包括在合同范围内。

2、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 

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对本合同条款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均由甲乙 

双方以书面形式确认。

3、 本合同各条款是双方充分协商订立的，并知晓条款的内容和 

含义。附件是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其他内容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4、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附件：1、资质证书

2、 保密协议

3、 网站安全责任书

签字曰期: 签字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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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IE书编号：0O〗23Q3〗O22R2M/6iO0

兹证明

陕西省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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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网站维护保密协议

甲方：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方：陕西省信息有限公司

为切实保障甲方的网络和信息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为确保乙方为甲方提供网站 

维护服务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和单位工作秘密的安全，双方同意签订如 

下保密协议：

一、 保密范围

1. 乙方为甲方提供网站维护服务，所涉及的有合同、协议约束或 

存在事实合作、服务关系的项目开发维护工作。

2. 乙方为服务甲方的网站维护服务过程中而了解、掌握的甲方专 

属局域信息网络系统的拓扑结构、安全保密措施、各项参数等，以及 

甲方场地环境、硬件、软件、电子信息、商业资料等所有资料内容（以 

下简称专有信息）。

二、 保密责任

1. 甲方应加强对乙方及其参与网站维护服务员工的安全保密监 

管，及时发现安全保密隐患和问题。乙方应配合甲方对乙方有关人员 

进行审查、教育培训，及时调整不合适的人员。

2. 乙方必须在签订本保密协议后，才可使用甲方提供的有关专有 

信息，为甲方提供网站相关项目的开发维护服务。

3. 乙方同意严格控制使用甲方的专有信息，保证不向第三方泄露 

甲方提供的任何专有信息，并对该专有信息提供良好的安全保密措施



4. 网站维护涉及数据库、网络、服务器等信息系统，乙方须制定 

甲方认可的安全保密管理方案，并采用适当的安全保密技术和措施对 

信息系统进行集成，有效保障信息系统安全。

5. 乙方不能将甲方的专有信息用于未经甲方书面许可的其它任 

何目的。除乙方直接参与网站维护的职员之外，不将专有信息透露给 

其它任何人。乙方及其参与网站维护的员工严禁在系统建设中私设

‘后门’非法访问系统。乙方应当告知并釆取有效措施要求其参与网 

站维护的员工遵守本协议约定。

6. 乙方发现保密范围内的有关事项已经泄露或可能泄露时应当 

及时报告甲方，并无条件立即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7. 当甲方以书面形式要求乙方交回专有信息时，乙方应当立即交 

回所有书面的或其他形式的专有信息以及所有描述和概括该专有信 

息的文件资料，不能以任何形式保留或擅自处理。

三、 违约责任

乙方及其网站维护的员工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信息泄密、丟失、 

破坏等事件，乙方应承担有关法律责任，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四、 保密期限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的合作交流都要符合本协议的条款。 

除非甲方通过书面通知明确说明对本协议所涉及的某项专有信息予 

以解密或同意共享，乙方必须按照本协议所承担的保密义务对在本服 

务工程中掌握的专有信息进行保密，保密明限不受本协议有效期限的



附件3

网站安全责任书

第 一 条 为切实加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后台数据的安全使用和规范管理，保障网站安全稳定运行，特制 

定本责任书。

第 二 条 本责任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 照 “谁使用、谁 

负责”的安全管理原则，并结合实际制定。

第 三 条 网站主办单位与运维单位要成立网络信息安全领导小 

组，制定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网络技术管理责任人员，并妥 

善保管好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后台的账号 

和密码，不得向外泄密。

第 四 条 网站主办单位与运维单维必须建立规范的信息采集、审 

核、发布制度。凡通过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对外发布的信息必须来源可靠、文字真实、数据准确。

第 五 条 网站主办单位与运维单维不得利用陕西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后台制作、发布、传播以下内容的信息：

(一） 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

统一的；

(三）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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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賴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六）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 

的；

(八) 侮辱或者诽镑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六条网站主办单位与运维单维不得利用陕西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后台从事下列危害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

(一） 制作或者故意传播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破坏性程序；

(二）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 

数据和应用程序；

(三）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七条本责任书的有效期为合同签订时间，合同到期后重新签 

订责任书。




